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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月22日(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 5号五矿大厦D座四层

会议室(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8

677,509,841

63.205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及表决。会议由公司

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魏涛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2、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4人；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1、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01

1.02

1.03

1.04

1.05

议案名称

魏涛

龙郁

常伟

黄国平

姜世雄

得票数

675,411,908

675,556,782

675,409,294

675,424,314

675,409,294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 权的比例

（%）

99.6903

99.7117

99.6899

99.6921

99.6899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2、关于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2.01

2.02

2.03

议案名称

张新民

朱岩

李曙光

得票数

675,411,798

675,409,297

675,570,302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99.6903

99.6899

99.7137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3、关于选举公司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3.01

3.02

3.03

议案名称

张百平

唐小金

宁红岩

得票数

675,425,801

675,409,282

676,556,301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99.6923

99.6899

99.8592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01

1.01

1.03

1.04

1.05

2.01

2.02

2.03

3.01

3.02

3.03

议案名称

魏涛

龙郁

常伟

黄国平

姜世雄

张新民

朱岩

李曙光

张百平

唐小金

宁红岩

同意

票数

4,806,986

4,951,860

4,804,372

4,819,392

4,804,372

4,806,876

4,804,375

4,965,380

4,820,879

4,804,360

5,951,379

比例（%）

69.6168

71.7149

69.5789

69.7965

69.5789

69.6152

69.5790

71.9107

69.8180

69.5788

86.1904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选举张百平先生、唐小金先生、宁红岩先生为公司监事，与公

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 2名职工代表监事陈奇先生、缪秀颖女士共同组成
公司第十届监事会。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勋非、栗瑞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合法
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23日●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关于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058 证券简称：五矿发展 公告编号：临2025-08
债券代码：115080 债券简称：23发展Y1
债券代码：115298 债券简称：23发展Y3

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1月22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5年1月15日以专人送达、邮

件的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监事5名，实际参与表决监事5
名。根据《公司章程》和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全体监事共同推举
张百平先生召集和主持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张百平先生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职务。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的公告》（临2025-10）。
特此公告。

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五年一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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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1月 22日召开第十届
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
议案》，同意聘任周建锋先生、张旭先生、李辉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同意
聘任谭巍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同意聘任陈亚军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助
理职务；同意聘任曲世竹女士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总法律顾问职务；同意聘任
邰晓僖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同时，在公司总经理空缺期间，为保证
公司日常经营工作正常进行，同意由董事长魏涛先生代为履行总经理职责，直至
新任总经理到任为止。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已对上述人员的任职资格进行了审核，认为上述人
员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
中有关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任职的相关规定，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公
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审计委员会已对谭巍先生的任职资格进行了审核，认为谭巍先生具备
担任财务总监的专业知识、经验和能力，其任职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同意将聘任公司财务总
监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特此公告。
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件：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附件：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1、周建锋先生：1976年8月出生。硕士。近年来曾任五矿资产经营管理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截至目前未持有
本公司股份。2、张旭先生：1981年9月出生。硕士。近年来曾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
员，兼五矿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截至
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3、谭巍先生：1982年7月出生。硕士。经济师。近年来曾任五矿创新投资
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党委委员。现任本公司财务总监、党委委员。截至目前未持
有本公司股份。4、李辉先生：1979年11月出生。硕士。近年来曾任五矿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经理兼本公司矿砂部总经理，本公司铁矿石业务总部总经理兼中国矿产有
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主持工作），中国矿产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兼铁
矿石业务总部总经理，中国矿产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兼中国五矿集团
（唐山曹妃甸）矿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截
至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5、陈亚军先生：1978年9月出生。博士。高级工程师。近年来曾任本公司
战略客户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战略客户部部长、企业管理部部长、本公司董
事会秘书、董事会办公室主任。现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兼龙腾云创产业互联网(北京)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截至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6、曲世竹女士：1982年5月出生。硕士。企业二级法律顾问、公司律师。近
年来曾任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证券事务总监、证券事务代表、法律事务部部长。
现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总法律顾问。截至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7、邰晓僖女士：1982年6月出生。硕士。近年来曾任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证券事务高级经理、证券事务总监。现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截至目前未持
有本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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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1月22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4年1月15日以专

人送达、邮件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8名，实际出席董事8名。根据《公司章程》和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全体董事共同推

举魏涛先生召集和主持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魏涛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职务。同时，在公司总经理空缺期间，为保证

公司日常经营工作正常进行，同意由董事长魏涛先生代为履行总经理职责，直至
新任总经理到任为止。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的公告》（临2025-09）。
（二）《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议案》
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如下：1、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魏涛
委员：张新民、朱岩、黄国平、龙郁2、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张新民
委员：朱岩、李曙光、姜世雄、常伟3、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朱岩
委员：张新民、李曙光、常伟、龙郁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李曙光
委员：张新民、朱岩、黄国平、姜世雄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周建锋先生、张旭先生、李辉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同意聘

任谭巍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同意聘任陈亚军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助理
职务；同意聘任曲世竹女士担任董事会秘书、总法律顾问职务；同意聘任邰晓僖
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已对上述人员的任职资格进行了审核，同意将上述
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审计委员会已对谭巍先生的任职资格进行了审核，同意将聘任公司财
务总监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临2025-11）。
（四）《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办法（试行）〉及相关配套制度的议案》
同意修订《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办法（试行）》及相关配套

制度，同意将相关制度转为正式制度，制度名称为《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授权管理办法》《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授权决策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关于修订公司〈董事长专题会工作细则（试行）〉的议案》
同意修订《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专题会工作细则（试行）》，同意将

相关制度转为正式制度，制度名称为《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专题会工作
细则》。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关于修订公司〈全面风险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修订《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全面风险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全面风险管理报告》
审议通过《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全面风险管理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一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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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月22日召开2025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独
立董事的议案》，选举魏涛先生、龙郁女士、黄国平先生、姜世雄先生、常伟先生担
任公司董事职务；选举张新民先生、朱岩先生、李曙光先生担任公司独立董事职
务；上述八名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同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选举魏涛先生担任公司董
事长职务。

公司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后，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唐小金先生不再担任公司
董事及相关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职务。公司董事会对唐小金先生在担任公司
董事期间的勤勉工作和为公司发展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件：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及独立董事简历 附件：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

事及独立董事简历
一、董事简历1、魏涛先生：1971年2月出生。硕士。高级国际商务师。近年来曾任本公

司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现任本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截至目前未持有
本公司股份。2、龙郁女士：1972年1月出生。硕士。招标师。近年来曾任本公司党委副
书记，现任本公司董事、党委副书记。截至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3、黄国平先生：1962年10月出生。学士。高级工程师。近年来曾任五矿稀
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五矿稀土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中国五矿集
团有限公司专职外部董监事。现任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兼职外部董监事、五

矿地产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本公司董事。截至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4、姜世雄先生：1963年1月出生。硕士。工程师。近年来曾任中国五矿集
团有限公司专职外部董监事。现任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兼职外部董监事、五
矿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五矿矿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本公司董
事。截至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5、常伟先生：1973年9月出生。硕士。会计师。近年来曾任中国五矿香港
控股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五矿资本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现任中国五矿集团
有限公司专职外部董监事，本公司董事。截至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二、独立董事简历1、张新民先生：1962年12月出生，博士。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资深
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资深澳洲注册会计师、资深中国香港注册会计师。近年来
曾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院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现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工商管理学科评议
组成员，国际管理会计教育联盟理事长，中国商业会计学会副会长，中国金融会
计学会副会长，中国会计学会常务理事，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粮资
本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东软医疗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未上市）独立董事，厦门
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未上市）监事，本公司独立董事。主要研究领域为企业
财务质量分析、企业价值评估、资本结构与公司治理。截至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
份。2、朱岩先生：1971年8月出生。博士。现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管理科
学与工程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院长，兼任中国国际
经济交流中心理事，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数字经济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
技术经济学会产业数字金融技术应用实验室主任兼区块链分会理事长、中国信
息化百人会成员、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及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本公司独立董事。主要研究领域为数字经济、传统产业转型、区域产业规
划、产业互联网、数据资产管理、产业数字金融。主持了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
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等多个企业咨询项目。曾担任华侨城集团
有限公司、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战略顾问，参与了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多家企业的转型设计。截至
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3、李曙光先生：1963年1月出生。博士。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近年来曾
任中国政法大学法与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国务院学
位委员会第七届法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证监会第13届至15届主板发行审核
委员会委员。现任中国政法大学法与经济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法
大学破产法与企业重组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法学会理事、中国法学会经济法
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北京仲裁委员会委员、美国破产学会（ACB）第十九届
终身外籍会员、国际破产学会（III）创始会员，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本公司独立董事。主要研究领域为破产法、公司法、金融法、法律经济学
等。主持了防范系统性风险与健全金融稳定长效法律机制研究、国有资产法律
保护机制研究等多项课题的研究。参与了《企业破产法》《企业国有资产法》《证
券法》《反垄断法》等法律、法规的制定与起草工作。截至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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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月22日召开2025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监事的议案》，选举张百平先
生、唐小金先生、宁红岩先生担任公司监事职务。公司于2025年1月8日召开第
四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选举陈奇先生、缪秀颖女士担任公司职工代表监
事职务。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三名股东代表监事与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的两名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2025年1月22日，公司召开
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选举
张百平先生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职务。

公司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后，第九届监事会监事牛井坤先生、何小丽女士、
魏然女士不再担任公司监事职务。公司监事会对牛井坤先生、何小丽女士、魏然
女士在任期间的勤勉工作和为公司发展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五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件：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简历
附件：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简历1、张百平先生：1966年2月出生。学士。助理会计师。近年来曾任五矿勘

查开发有限公司党委委员、纪委书记，五矿勘查开发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党委委
员。现任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专职外部董监事、五矿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本公司监事。截至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2、唐小金先生：1962年2月出生。学士。高级工程师。近年来曾任华北铝
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五矿资本股份有限公司监事，长沙矿冶研究院有
限责任公司监事会主席，湖南有色金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中国五矿集团有
限公司专职外部董监事。现任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兼职外部董监事、五矿资
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监事，本公司监事。截至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3、宁红岩先生：1975年11月出生。硕士。高级工程师。近年来曾任鲁中矿
业有限公司党委委员、纪委书记。现任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专职外部董监事、
五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监事，本公司监事。截至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4、陈奇先生：1984年6月出生。硕士。近年来曾任本公司企划部副总经理
（主持工作）、本公司企划部部长、五矿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党总支书记，
五矿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审计部部长，本公司职工代表监
事。截至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5、缪秀颖女士：1984年7月出生。硕士。经济师。近年来曾任本公司原材
料业务总部矿砂部部门经理、本公司铁矿石业务总部中部营销中心业务部高级
业务经理、本公司铁矿石业务总部北方营销中心总经理，中国矿产有限责任公司
铁矿石业务总部副总经理。现任中国矿产有限责任公司铁矿石业务总部总经
理，本公司职工代表监事。截至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就控股孙公司-银川银

宁塑料管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宁塑管”）与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
分行（以下简称：石嘴山银行银川分行）的借款事项提供了保证担保，具体情况
如下：

担保方

宁 夏 青 龙 管
业 集 团 股 份
有限公司

被担保方

银川银宁塑料管材
有限公司

担保方持股
比例

91.05%

被担保方最近
一期资产负债

率

46.13%

截至目前担
保 余 额（万

元）

0

本次新增担
保 额 度（万

元）

1000

本 次 担 保 额 度
占 上 市 公 司 最
近 一 期 净 资 产
比例

0.44%

是 否 关
联担保

否

公司于2024年4月8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
第七次会议及2024年4月30日召开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向银行申请融资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含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
子公司）根据2024年度生产经营活动和投资需要，向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32亿
元（含目前生效的授信额度、尚未收回的保函等）的银行授信额度，用途包括但
不限于公司流动资金借款、长期借款、开立信用证、开立保函、开具承兑汇票
等。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在办理申请授信额度或进行融资时可
以相互担保，但任一时点的累计担保余额不得高于上述授信额度；上述担保的
担保对象仅限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除上述情形之外的其他
担保均须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公司相关内部控制制度的规定并另行
履行审议程序。

公司董事会授权总经理办公会在上述授信额度、用途范围及授信有效期内
行使具体决策权，法定代表人全权代表公司签署一切与之有关的（包括但不限
于授信、借款、抵押、开立保函、开具承兑汇票、对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担
保及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对公司的担保等）合同、协议、凭证等各项法律
文件，由此产生的法律、经济责任全部由公司承担。

具体详见 2024年 4月 10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中国证券报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2024-015）、《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16）、

《关于拟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0）、2024年5月6
日披露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34）。

公司2024年召开的第九十六次总经理办公会决议：同意银川银宁塑料管材
有限公司向石嘴山银行银川分行申请授信1000万元，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本次担保在股东大会批准的授信范围之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银川银宁塑料管材有限公司
① 成立日期：2021年03月08日
② 住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宁安大街500号
③ 法定代表人：张春宁
④ 注册资本：2,000万元
⑤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信息技术咨询服

务；工程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⑦ 与公司的关系：银川银宁塑料管材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孙公司
⑧ 股东（持股比例）：宁夏青龙塑料管材有限公司（100%）
⑨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资产、收益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2023年12月31日

4,144.47

1,652.54

2024年9月30日

6,063.60

2,797.00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
裁事项）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信用等级状况

资产负债率

备注

1,000.00

1,643.23

--

2,491.92

9,436.82

251.42

228.47

--

39.87%

已审计

1,000.00

2,787.69

--

3,266.60

8,829.31

930.16

774.68

--

46.13%

未审计

⑩ 被担保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一）本合同由下列各方签署
贷款人：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简称甲方）
借款人：银川银宁塑料管材有限公司（简称乙方）
担保人：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丙方）
（二）保证范围与最高债权限额
1、本合同项下的借款由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2、担保人担保的主债权为银川银宁塑料管材有限公司在甲方处的短期贷

款，主债权本金金额为：人民币（大写）壹仟万元整。
3、担保人担保的范围除借款本金外，还包括利息、违约金、罚息、复利、损害

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所有费用。
（三）保证方式
保证人对合同债务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即在本合同约定的贷

款期满甲方未受清偿时，甲方可直接要求保证人履行还款义务，届时甲方有权
直接从保证人在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任一机构处开立的账户内扣划相应
的款项，用于代偿所担保的贷款本息以及实现债权的所有费用。

（四）保证期间
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为自贷款发放之日起至贷款履行期满后三年时止。贷

款展期的，从展期期满后开始计算保证期间，保证人对展期后的贷款继续按照
本合同约定的担保方式和期限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五）其他具体内容以相关文件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银川银宁塑料管材有限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孙公司，其向银行申

请流动资金贷款为正常生产经营所需。该孙公司其他股东未按照出资比例提
供同等担保或反担保，但公司对孙公司经营有绝对控制权，在担保期限内公司
有能力对其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有效控制。综上，公司对其担保不会对公司产生
不利影响，不会损害股东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合同总金额为53,340.91万元（全

部为对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担保），占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归属
于母公司净资产的23.46%。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合同实际担保余额为27,717.01万元（全部为对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担保），占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
司净资产的12.19%。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0元。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情况，无涉及诉讼的担保事项，不存在因担

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特此公告。

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22日

证券代码：002457 证券简称：青龙管业 公告编号：2025-003

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孙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月22日（星期三）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 2025年 1月 22日（星期三）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和 13:00-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月22日
（星期三）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春晖工业大道288号公司行政楼一
号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杨广宇先生因公事请假不能主持，会议由公司

副董事长梁柏松先生主持。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决

定召开本次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07人，所持公司股份数

94,601,99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6.4145%；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共计 102 人，代表股份 84,467,72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818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3人，代表股份 84,028,62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5911%。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99人，代
表股份439,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78%。

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203,820,000股，其中公司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量为 920,000股，回购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此外，关
联股东於君标先生、陈峰先生、倪小飞女士、景江兴先生、何中中先生（合计持有
公司股份数10,134,276股）出席会议并回避表决；本次股东大会享有表决权的股
份总数为192,765,724股。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计 100人，代表股份 1,962,38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8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共计1人，代表股份1,523,280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0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99人，代表股份439,1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78%。

3、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德恒（杭州）律师事务所见证律

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如下议案，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浙江春晖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4,280,0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78%；反对 103,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28%；弃权8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9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774,7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4376%；反对103,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869%；弃权8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754%。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於君标先生、陈峰先生、倪小飞女士、景江兴先生、何
中中先生已按规定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回避股份总数为10,134,276股，该等股份
不计入本议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浙江春晖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

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4,281,0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90%；反对 102,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16%；弃权8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9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775,7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4886%；反对102,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360%；弃权8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754%。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於君标先生、陈峰先生、倪小飞女士、景江兴先生、何
中中先生已按规定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回避股份总数为10,134,276股，该等股份
不计入本议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相

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4,280,4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83%；反对 102,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16%；弃权8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775,1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4580%；反对102,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360%；弃权8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060%。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於君标先生、陈峰先生、倪小飞女士、景江兴先生、何
中中先生已按规定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回避股份总数为10,134,276股，该等股份
不计入本议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德恒（杭州）律师事务所的刘秀华律师、方俊律师出席见证了本次股东

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
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审议的议案与会议通知相符、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
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杭州）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春晖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春晖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月22日

证券代码：300943 证券简称：春晖智控 公告编号：2025-007

浙江春晖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
2.业绩预告情况：同向下降

项 目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基本每股收益

本报告期

盈利：4,300万元–5,400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60.06%-68.20%

盈利：4,200万元–5,300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59.31%-67.76%

盈利：0.05元/股–0.06元/股

上年同期

盈利：13,521.63万元

盈利：13,026.22万元

盈利：0.14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的相关财务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

师事务所审计。公司就本次业绩预告与为公司提供年度审计服务的会计师事
务所签字注册会计师进行了初步沟通，双方在本次业绩预告方面不存在分歧。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 2024年业绩较上年同期下降的主要原因：一是 2024年公司新能源装
机规模达到223.4万千瓦，同比增加45.06%，因新能源装机规模大幅增加，生产
运营费用增加，致使发电业务毛利下降；二是对外投资增加，融资规模相应增
加，导致财务费用增长；三是新疆区域报告期内电网消纳负荷增量有限，同时因
市场电价变动的影响，电费结算单价下降。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本次业绩

预告的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2024年年度报告
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具体数据以 2024年年度报告披露的数据为
准，详见公司后续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经济参考网（www.jjckb.cn）披露的《新疆立新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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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
2、业绩预告情况：√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基本每股收益

本报告期

盈利：8,500万元–11,000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275.39%-326.98%

盈利：5,100万元–7,600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66.05%-198.43%

盈利：0.32元/股–0.41元/股

上年同期

亏损：4,846.33万元

亏损：7,720.99万元

亏损：0.18元/股

（注：以上表格中的“万元”均指人民币元）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公司

已就业绩预告有关的重大事项与年报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预沟通，公司
与会计师事务所在本报告期的业绩预告方面不存在重大分歧。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强设计品牌建设及市场开拓，持续加强软装业务

的拓展及团队建设，公司设计及软装业务收入增长；同时，公司严格控制各项成
本费用，提高经营效率，带动公司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增加。

2、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大催款力度，预计转回减值损失约3,900万元，对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产生正向影响。最终减值计提金额将由审计机构
进行审计后确定。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2、2024年度经营业绩的具体情况将在公司2024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

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郑中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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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郑中设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业绩预告


